
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2022 年 

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
 

为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，促进规范办学，维护学校教育公平环

境，践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，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，使

每个学生都尽可能获得适合自己成才的教育机会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

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 号令）和学校相关会议精神，

经研究，确定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2022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

案如下： 

一、成立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

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架构如下： 

（一）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

组  长：邹  波  刘期怀 

副组长：刘堂宇  李郴良  吴孙勇 

成  员：祝光湖  李姣芬  林尤武  蒋贵荣  蒋英春  王  晟 

赖  艳  李冠霖  王  瑛  凌  琳 

（二）工作机构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主任为赖艳，成员为王瑛、凌琳。 

工作职责：负责综合协调领导小组内部日常事务工作；负责组织

领导小组会议和开展各项就业工作；负责收集、整理、上报申请转入

我院的学生名单和审核申请学生是否达到转专业条件；负责实施学院



转专业工作方案；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二、转专业工作流程 

（一）发布通知。教务处在春季学期通过教务处网站公布当年度 

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。 

（二）公布转专业实施方案和接收计划。 

（三）学生申请。学生根据学院的接收条件，结合自身情况和专 

业兴趣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申请转入学院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明材

料，并按申请转入学院的要求接受转专业考核。 

（四）学院考核。学院严格按照公布的实施方案对学生进行考核，

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，并在学院内公示。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组

织完成对拟转入本学院学生的综合考核，产生转专业的拟录取正式名

单，无论我院接收计划指标是否有剩余，均不再开展二次选拔工作。 

（五）教务处审核。学院将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拟转专业学生名 

单报教务处审核。 

（六）审批发文。教务处在部门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 

且无异议的，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发文公布。 

三、转专业学生申请条件 

今年，我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计划接收 13 名转专业本科生，

应用统计学专业计划接收 8 名转专业本科生，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计

划接收 4 名转专业本科生，申请转专业的学生为大学一年级、二年级

全日制普通本科生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学生，可以申请转入我院相



关专业进行学习。具体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对于申请转入我院的大学二年级学生，要求已修的必修数

学课程（如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、复变函数）加

权平均成绩不低于 80 分，且学生学分绩排名本年级、本专业前 50%

或学分绩 80 及以上； 

（二）对于申请转入我院的大学一年级学生，要求学生学分绩排

名本年级、本专业前 30%； 

（三）对数学专业确有兴趣和专长。 

四、转专业学生考核办法 

我院将严格按照学校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专业分流及转专

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桂电教〔2021〕6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遵循“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根据以下四个标准来确定接收人选： 

1、原专业成绩； 

2、专业知识考核成绩； 

3、面试综合成绩； 

4、学生的政治表现、思想品质、理想信念、爱国情怀和学习 

态度、爱好、兴趣、潜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。 

具体转专业考核方案： 

学院采用专业知识考核和面试相结合的形式对申请转专业的学

生进行考核，并根据学生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，总成绩大于 60 分者

择优足额录取。其中： 

总成绩=专业知识考核成绩 100 分*40%+面试综合成绩 100 分



*60%。 

五、考核时间与地点 

根据学校的统一部署及疫情防控状况决定考核的时间和地点，一

经决定立即通知。 

六、递交申请联系人、咨询电话 

联系人：王瑛老师   

咨询电话：0773-2290700 

   投拆电话：0773-2290700 

邮箱：1151009937@qq.com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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